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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護理學會 函
地址：106439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81
號4樓
聯 絡 人：譚小雪
電　　話：(02)2755-2291分機19
傳　　真：(02)2325-8652
電子郵件：iad2@twna.org.tw

受文者：元智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廖字第1150200408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01-護生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甄選推薦表.docx、附件02_英文檢定對照表.

pdf (115A000592_1_31142504598.docx、115A000592_2_31142504598.pdf)

主旨：本會將甄選護生及年輕護師擔任「ICN 2027年護生大會」

籌備委員會委員，歡迎各醫療院所及護理校院推薦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與ICN將於明(2027)年7月7日及8-11日在臺北南港展覽

館分別舉辦「ICN護生大會(Student Assembly)」及「ICN

國際護理大會(Congress)。

二、為培育具國際視野之護生及年輕護師(Student and Early 

Career Nurse, SECN)領導人才，促進其參與國際事務並與

國際接軌，本會將甄選SECN擔任「ICN 2027年護生大會

(Student Assembly)」籌備委員會委員，共同策劃及執行

護生大會相關事宜。

三、推薦資格/條件及名額：

(一)資格/條件

１、18~28歲，就讀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專校院護理學科系

所學生，或畢業3年內之臨床護理師，且為本會活動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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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。

２、具備良好英語聽說讀寫能力（具全民英檢中級或同等

級之英語能力測驗證明)。

３、曾於國際會議發表口頭論文成果及國際活動中發言或

公開演講，或曾代表參加ICN國際護理大會或世界衛生

大會(WHA)，或曾具國際交換學生、海外志工及於國外

就讀經驗者等，皆可列為加分項目。

(二)名額：3名(大專校院養成教育護生、研究所碩士/博士

生，以及畢業3年內之臨床護理師各1名)。

(三)各醫療機構至多推薦1名畢業3年內之臨床護理師。大專

校院護理學科系與研究所，得各推薦1名養成教育護生及

碩士/博士生參加遴選。

四、權利與義務：

(一)權利

１、參加護生大會(Student Assembly)。

２、免費參加 ICN 2027年國際護理大會(ICN Congress 

2027)。

３、擔任ICN 2027年護生大會籌備委員會委員，能與國內

外專家、學者共同參與國際事務之規劃與運作，累積

相關經驗與拓展國際視野，有助未來職涯發展。

(二)義務

１、須全程參與籌備會議(視訊)，提供建議與創見。

２、配合護生大會各項作業時程，積極投入籌備工作，共

同策劃及執行護生大會相關事宜。

３、參加護生大會，且有機會在ICN護理顧問指導下，代表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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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國於國家代表會議（Council of National 

Nursing Representatives, CNR）中報告護生大會會

議成果。

五、有意推薦之機構或學校，請於4月13日前上網填寫 Google 

表單https://forms.gle/xhKbnpFE3kue55P29 ，並請受推

薦人上傳下列文件（請依序整併為單一PDF檔後上傳），逾

期申請或文件不齊全者，恕不受理。

(一)推薦表。

(二)受推薦者中英文簡歷。

(三)醫療機構或護理學系所主任/所長推薦信。

(四)英語能力證明。

(五)在職/在學證明。

(六)其他佐證資料。

六、本會預訂於4月中下旬辦理資格複審，安排3位評審委員進

行英文面談評核。審核結果將以電子郵件寄發通知函。

七、隨函檢附：

(一)推薦表。

(二)全民英檢與各項英檢對照表。

正本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中臺科技大學、元智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
學、亞洲大學、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、長榮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
美和科技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暨南國
際大學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防
醫學大學、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義守大學、臺北醫
學大學

副本：本會理監事及相關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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